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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公章、特种印件）
办事指南

[image: image1.png]



2013-02-05发布                              2013-02-20实施
上海市公安局  发布

核发《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

（公章、特种印件）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公章、特种印件）（审批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名称和代码

核发《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公章、特种印件）（代码：5098）

三、办理依据

《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第六条  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均须遵守下列事项：

一、遇有下列各项印铸刻情形之一者，须将底样及委托印刷刻字之机关证明文件，随时呈送当地人民公安机关核准备案后方得印制。

1、刻制机关、团体、学校、公营企业之关防、钤记、官印、公章、胶皮印、负责首长之官印、名章等。

2、印制布告、护照、委任状、袖章、符号、胸章、证券及文书信件等。

3、铸造机关、团体、学校、公营企业使用之各种钢印、火印、号牌、徽章等或仿制该项式样者。

四、办理机构

（一）办理机构名称及权限

1、公章

一般公章的刻制由公安分（县）局治安部门受理、审核、签发《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刻制市级党、政机关，局级以上、大专院校的党组织印章，由市局治安总队审批，签发《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

2、特种印件

印制一般布告、通告、重大活动工作证、通行证、在社会上流通使用的票证等特种印件的单位，公安分（县）局治安部门受理、审核、签发《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印制国际性、跨区（县）重大活动工作证、通行证等特种印件，由市局治安总队审批，签发《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

（二）审批内容

本市需刻制公章、办理特种印件的单位申请《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公章、特种印件）的审批。

（三）法律效力

取得《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公章、特种印件）的单位，可以刻制公章、办理特种印件。

（四）审批对象

需刻制公章、办理特种印件的单位。

五、审批条件

（一）准予批准的条件

1、刻制公章条件：合法的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2、办理特种印件条件：

（1）确须印制特种印件的单位；

（2）经主管部门批准。

（二）不予批准的情形

未达到上述任一条件的，不予批准。

六、审批数量

无审批数量限制。

七、申请材料

（一）形式标准

1、申请资料按本办事指南中申请材料目录载明的顺序排列；

2、由申请人编写的文件按A4规格纸张打印，政府及其他机构出具的文件按原件尺寸提供；

3、申报资料的复印件应当清晰。

（二）行政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1、刻制公章须提交的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报件
	要求

	1
	刻制区工会、共青团、妇联、青年会、学生会等公章的，应出具其上级组织的介绍信及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2
	刻制国务院所属或国务院直接批准的全国性公司公章的，应出具国务院批文、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3
	刻制控股集团公司和总公司级企业公章的，凭市编委关于建制的批复、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法人委托书、法人护照或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4
	刻制独立法人企业及下属部门公章的，凭其上级主管部门介绍信、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法人的委托书、法人护照或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5
	刻制公司或单位使用的报关、合同、发票、财物等各类涉及到经济的专用章，凭有关上级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法人委托书、法人的护照或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6
	刻制区（县）局社团组织公章的，凭区（县）民政局介绍信、社团登记证及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7
	刻制高等院校、中等院校、职工专业学校公章的，凭主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介绍信、批文及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8
	刻制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印章的，凭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法人委托书、法人的护照或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9
	刻制商品交易市场各类机构公章的，凭工商部门出具的“印章刻制证明”、“市场登记证”及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10
	刻制建筑勘查设计部门公章的，凭“勘查设计许可证”、上级单位介绍信及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11
	刻制房屋业主居委会公章的，凭区、县房管局批复、“资质证书”记得制证明及经办人身份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2、办理特种印件须提交的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报件
	要求

	1
	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2
	单位介绍信（授权委托书）
	原件
	1
	纸质
	

	3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八、审批期限

（一）受理期限

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受理。

（二）办理期限

法定期限：当场办结。

承诺期限：当场办结。

九、审批证件

《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公章、特种印件）。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一、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知情权。有权向行政审批机构了解本办事指南相关情况。

2、获得许可权。有权依据本办事指南向行政机构提出申请，并在符合相关审批条件、标准的情况下获得许可的权利。

3、救济投诉权。有权就不服行政审批机构实施的本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也可以向行政审批机构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投诉或者控告。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提出真实材料义务。有义务按照本办事指南要求，提供符合规定形式并确保真实有效的材料。

2、补正材料义务。有义务及时补送行政审批机构依法要求的补正材料。

3、接受核查义务。有义务配合行政审批机构工作人员依法进行核查，并如实提供相关资料、信息。

十二、申请接收

（一）接收方式

1、窗口接收

一级接受部门名称：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接收地址：黄浦区福州路185号。

二级接收部门名称：各公安分县局治安支（大）队；

接受地址：各公安分县局办事窗口。

2、网上接收

上海公安政府网站 http://www.police.sh.cn网上办事大厅。

（二）接收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0～17:00

十三、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

1、上海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受理窗口（地址：上海市福州路185号东小门）；

2、全市各公安分县局办事窗口。

（二）电话咨询

（021）22023049
（三）网上咨询

上海公安政府网站 http://www.police.sh.cn网上办事大厅。

（四）信函咨询

咨询部门名称：上海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建国中路30号。

邮政编码：200025
（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

十四、投诉渠道

（一）窗口投诉

上海市公安局信访接待窗口（地址：上海市福州路185号东小门）。

（二）电话投诉

（021）962110

（三）网上投诉

上海公安政府网站 http://www.police.sh.cn信访信箱、局长信箱。

（四）信函投诉

投诉受理部门名称：上海市公安局信访处。

通讯地址：上海市福州路185号。

邮政编码：200002
十五、办理方式

（一）新办

1、当场决定

（1）业务描述

1）刻制公章审批

需要刻制公章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公安分县局、所属公安处（局）或市局治安总队提出口头申请。受理的民警当场审核，对申请材料存在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制作《补正行政许可申请材料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由公安分县局、所属公安处（局）或市局治安总队当场签发《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公章）；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特种印件的审批

需要印制特种印件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公安分县局、所属公安处（局）办证大厅或市局治安总队提出申请。受理的民警当场审核，对申请材料存在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制作《补正行政许可申请材料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由公安分县局、所属公安处（局）或市局治安总队当场签发《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特种印件）；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当场向申请单位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适用情形

新申请办理《上海市印铸刻字准许证》（公章、特种印件）审批事项。

附 录 1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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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各区公安分（县）局对外接待窗口一览表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浦东分局
	杨高中路2855号（接待大厅）
	22045081

	黄浦分局
	河南南路660号
	23034330

	
	中山南一路599号
	23035173

	徐汇分局
	天钥桥路901号
	64868911转37148

	长宁分局
	威宁路201号
	62906290转39190

	静安分局
	胶州路415号
	62588800转77651

	普陀分局
	大渡河路1919号
	22049194

	闸北分局
	天目中路578号(2楼)
	22041036

	虹口分局
	闵行路260号
	23032286

	杨浦分局
	平凉路2057号接待室
	22043032

	闵行分局
	闵行区沪闵路4888号
	34074800转62055

	宝山分局
	克山路199号
	28950081

	嘉定分局
	嘉定区嘉戬公路118号
	69989126

	松江分局
	松江区中山东路290号
	57823618转66032

	金山分局
	蒙园路110号
	37990110转65411

	青浦分局
	城中北路485号
	59722009

	奉贤分局
	奉贤区南桥镇古华路493号
	24069221

	崇明县局
	崇明县城桥镇人民路28号
	69612837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按规定递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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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公安分(县)局治安部门





出具补正告知或者不予受理





审核材料是否齐全





当场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公安机关当场审核





是否符合条件





当场颁发《上海市印铸刻字


 准许证》（公章、特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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